
关于广州市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的工作指引
为进一步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行为，促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健康发展，现将我市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的工作指引如下：

一、诚信综合评价依据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

（二）《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0号）

（三）《关于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诚信综合评价标准的通知》（穗建筑[2010]1186号）

二、诚信综合评价的网址、地点、时间及联系方式

（一）诚信综合评价网址：http://www.gzgczj.com
（二）提交书面资料地点：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招标控制价备案窗口(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二楼）。

（三）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8：30 — 12：00

         下午：14：00 — 17：00

（四）联系电话： 020-28866295、020-28866315（传真）

三、诚信综合评价程序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诚信综合评价程序如下：
   （一）企业注册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行诚信综合评价时需登录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http://www.gzgczj.com）诚信评价系统，登记企业有关信息，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并将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重合同守信用、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企业上年度纳税凭证（上述资料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提交到我站招标控制价备案窗口审核，经核准，企业获得账号、登录密码后上报业绩。
（二）上报业绩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每季度的业绩应在下季度的第一个月的15天前上报，上报业绩的具体操作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入库操作指南》（详见附件二）执行；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登录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诚信评价系统，凭登录账号及密码，填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填写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一旦提交不能再修改；
4、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对提交的每个工程予以网上确认，若填报资料无误将回复信息“通过”；若填报资料有误将反馈“不通过”并注明原因，待资料修正后重新上报；

5、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及时上传已完成的业绩资料，超过规定日期上报的，不能上传、更改及提交资料；
（三）上传附件
1、造价咨询合同/委托书盖委托单位公章（含工程名称、委托内容）的扫描件；

2、预结算成果文件盖公章的封面（含工程名称、编制日期及金额）的扫描件；

3、通过广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政府采购网等公开招

标或入库后委托的造价咨询服务项目，需上传中标通知书扫描件。
    上述扫描件的PDF及图片JPG的单文件不能超过3M。

（四）报送书面资料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将网上确认“通过”的工程项目打印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加盖造价咨询企业公章，报送至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招标控制价备案窗口备案。

（五）统计、排名

1、我站每季度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上报的资料进行核实、统计后，将在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及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网站公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排名。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中未经我站确认“通过”的工程项目不能参与计算。
附件：

附件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流程图

附件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入库操作指南（评价单位）》
附件三：广州地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标准 （季度报）

附件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





















